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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除表1、表2、表3、表4、表5、表6、表7、表8、表9中规定的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性条

款。 

DB12/ 522《反恐怖防范管理规范》分为以下部分： 

——第 1部分：通则； 

——第 2部分：城市轨道交通； 

——第 3部分：党政机关； 

——第 4部分：民爆物品； 

——第 5部分：公共供水； 

——第 6部分：电信； 

——第 7部分：水利工程； 

——第 8部分：燃气供储； 

——第 9部分：广电传媒； 

——第 10部分：危险化学品存储； 

——第 11部分：道路桥隧设施； 

——第 12部分：长途客运场站； 

——第 13部分：中小学幼儿园； 

——第 14部分：医院； 

——第 15部分：超市； 

——第 16部分：大型商业综合体； 

——第 17部分：体育场馆； 

——第 18部分：文博场馆影剧院； 

本部分为DB12/ 522的第18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部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部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天津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天津市公安局反恐怖工作总队。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永刚、康书祥、于秀山、王家声、韩增萍、乔焱、张一磊。 

本部分于2016年12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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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怖防范管理规范                                       

第 18 部分：文博场馆影剧院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文博场馆影剧院反恐怖防范系统管理的术语和定义、防范原则、分类划分原则、重要

部位、常态反恐怖防范、非常态反恐怖防范、应急预案要求和监督、检查。 

本部分适用于天津市文博场馆影剧院反恐怖防范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施工、验收、使用、维

护。现有的文博场馆影剧院应按照本规范改造、完善。文化馆、展览馆、规划馆等其他文化传播公共场

所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A 27  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 

JGJ 57  剧场建筑设计规范 

JGJ 58  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 

DB12/ 522  反恐怖防范管理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DB12/ 5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文博场馆影剧院 relics and museology venue and movie theater 

指坐落在天津市辖区内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公共电影院、剧院（场）等承

担文化传播责任的公共场所。 

4 防范原则 

4.1 文博场馆影剧院的反恐怖防范工作应遵循 “预防为主、单位负责、突出重点、保障安全、专群结

合”的方针和“谁主管（监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 

4.2 文博场馆影剧院管理单位是反恐怖防范的责任主体，文博场馆影剧院的业务主管（监管）等职能

部门应实施反恐怖防范管理、检查、监督，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公安机关、属地职能部门负责反

恐怖防范的指导、协调、检查、监督。 

4.3 文博场馆影剧院管理单位应建立并实施反恐怖防范系统。 

5 目标分类划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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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博场馆影剧院的分类，以及遭受恐怖袭击后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影响等要

素，对文博场馆影剧院进行反恐怖防范等级划分，分类标准见规范性附录A。 

6 重要部位 

文博场馆影剧院反恐怖防范重要部位主要包括：出入口、票务厅（室）、阅览室、图书馆大厅、展

厅、博物馆大厅、观众厅、电影院大厅、剧场后台、剧场大厅、停车库（场）、电梯间、监控中心、信

息处理设施、通风空调系统、供电设施、供水设备、藏书（品）库房和其他人员密集场所。 

7 常态反恐怖防范 

7.1 人防 

7.1.1 人防组织 

应符合DB12/ 522中7.1.1要求。 

7.1.2 人防配置 

表1 人防配置表 

序号 项目 配设要求 
设置标准 

Ⅰ类 Ⅱ类 Ⅲ类 

1 反恐怖防范工作机构 组织健全、分工明确、责任落实 应设 应设 应设 

2 反恐怖防范第一责任人 文博场馆影剧院的法人或主要负责人 应设 应设 应设 

3 反恐怖防范责任部门 明确责任部门 应设 应设 应设 

4 

安保力量 

技防值守 监控中心，技防设施操作 应设 应设 应设 

5 固定值守 出入口、大厅 应设 应设 应设 

6 巡逻 反恐怖防范重要部位 应设 应设 应设 

7 机动值守 周界 宜设 宜设 宜设 

文博场馆影剧院反恐怖防范目标的组织应根据面积、人员数量、重要部位分布等情况配备安保力量，

明确常态安保力量人数。 

7.1.3 人防管理 

7.1.3.1 人防管理制度应符合 DB12/ 522 中 7.1.3.3 要求。 

7.1.3.2 文博场馆影剧院应建立与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公安机关、业务主管（监管）等职能部

门的防范与应急联动机制，实现涉恐信息的实时报送。 

7.1.3.3 文博场馆影剧院应建立并实施人防管理制度，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7.1.4 安保力量要求 

安保力量要求应符合DB12/ 522中7.1.4的要求。 

7.2 技防 

7.2.1 技防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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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场馆影剧院反恐怖技防包括视频监控、入侵报警、出入口控制、停车库（场）管理、电子巡查、

公共广播、防爆安检、通讯显示记录、出入口人员身份核查、人员统计等系统。 

7.2.2 技防配置 

图书馆技防应按表2的规定配置。 

表2 图书馆技防配置表 

序

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类 

1 

视频监控系统 

高清摄

像机 

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应设 

2 人行电梯上下行口 应设 应设 应设 

3 主通道 应设 应设 应设 

4 水、电、通讯控制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5 空调、通风系统控制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6 藏书库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7 阅览室、公共服务区域 应设 应设 应设 

8 停车库（场）及其出入口、主要通道 应设 应设 应设 

9 接待、服务处 应设 应设 宜设 

10 物品寄存处 应设 应设 宜设 

11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12 控制、

处理、

记录、

显示装

备 

值班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13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应设 

14 

入侵报警系统 

入侵探

测器 

所在院区或楼宇的周界 应设 应设 宜设 

15 无人值守的配电机房、中央空调主机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16 与外界相通窗户 应设 应设 宜设 

17 排气管道、地下大型管道 应设 应设 宜设 

18 通信机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19 重要通信基站 应设 应设 宜设 

20 

紧急报

警装置 

接待、服务处 应设 应设 宜设 

21 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22 门卫室、值班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23 藏书库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24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25 

处理、

控制、

管理设

备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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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图书馆技防配置表（续） 

序

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类 

26 入侵报警系统 

显示、

记录设

备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27 

出入口控制系统 

主要进出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28 藏书库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29 阅览室、公共服务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30 配电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31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停车库（场） 应设 应设 宜设 

32 
电子巡查系统 

馆内主要通道 应设 应设 宜设 

33 馆外应巡逻线路 应设 应设 宜设 

34 公共广播系统 各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35 

防爆安检系统 

金属探

测安检

门 

主要入口 应设 宜设 宜设 

36 

X 射线

安全检

查装置 

主要入口，物品寄存处 应设 宜设 宜设 

37 

手持式

金属探

测仪 

主要入口 应设 宜设 宜设 

38 

手持式

危险液

体探测

仪 

主要入口 应设 宜设 宜设 

39 通信显示记录系统 服务、咨询电话 应设 应设 宜设 

 

博物馆技防应按表3的规定配置。 

表3 博物馆技防配置表 

序

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类 

1 

视频监控系统 
高清摄

像机 

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应设 

2 人行电梯上下行口 应设 应设 应设 

3 主通道 应设 应设 应设 

4 水、电、通讯控制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5 空调、通风系统控制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6 藏品库房、藏品修复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7 展厅、大厅 应设 应设 应设 

8 停车库（场）及其出入口、主要通道 应设 应设 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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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博物馆技防配置表（续） 

序

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 类 

9 

视频监控系统 

高清摄像

机 

接待、服务处 应设 应设 宜设 

10 物品寄存处 应设 应设 宜设 

11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应设 

12 控制、处

理、记录、

显示装备 

值班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13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14 

入侵报警系统 

入侵探测

器 

所在院区或楼宇的周界 应设 应设 宜设 

15 无人值守的配电机房、中央空调主机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16 与外界相通窗户 应设 应设 宜设 

17 排气管道、地下大型管道 应设 应设 宜设 

18 通信机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19 重要通信基站 应设 应设 宜设 

20 

紧急报警

装置 

接待、服务处 应设 应设 宜设 

21 进出口、检票处 应设 应设 宜设 

22 门卫室、值班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23 藏品库房、藏品修复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24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25 

处理、控

制、管理

设备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26 
显示、记

录设备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27 

出入口控制系统 

主要进出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28 藏品库房、藏品修复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29 展厅、大厅 应设 应设 宜设 

30 配电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31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停车库（场） 应设 应设 宜设 

32 
电子巡查系统 

主要通道 应设 应设 宜设 

33 馆外应巡逻线路 应设 应设 宜设 

34 公共广播系统 各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35 

防爆安检系统 

金属探测

安检门 
主要入口 应设 宜设 宜设 

36 

X 射线安

全检查装

置 

主要入口，物品寄存处 应设 宜设 宜设 

37 
手持式金

属探测仪 
主要入口 应设 宜设 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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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博物馆技防配置表（续） 

序

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 类 

38 
防爆安检系

统 

手持式危

险液体探

测仪 

主要入口 应设 宜设 宜设 

39 通信显示记录系统 服务、咨询电话 应设 应设 宜设 

40 
出入口人员身份核查系

统 
主要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电影院技防应按表4的规定配置。 

表4 电影院技防配置表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类 

1 

视频监控系统 

高清摄

像机 

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应设 

2 人行电梯上下行口 应设 应设 应设 

3 主通道 应设 应设 应设 

4 水、电、通讯控制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5 空调、通风系统控制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6 库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7 观众厅、大厅 应设 应设 应设 

8 停车库（场）及其出入口、主要通道 应设 应设 应设 

9 物品寄存处 应设 应设 应设 

10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应设 

11 控制、处

理、记

录、显示

装备 

值班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12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应设 

13 

入侵报警系统 

入侵探

测器 

所在院区或楼宇的周界 应设 应设 宜设 

14 无人值守的配电机房、中央空调主机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15 与外界相通窗户 应设 应设 宜设 

16 排气管道、地下大型管道 应设 应设 宜设 

17 通信机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18 重要通信基站 应设 应设 宜设 

19 
紧急报

警装置 

进出口、检票处 应设 应设 宜设 

20 门卫室、值班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21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22 

处理、控

制、管理

设备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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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电影院技防配置表（续）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类 

23 入侵报警系统 
显示、记

录设备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24 

出入口控制系统 

主要进出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25 库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26 观众厅、大厅 应设 应设 宜设 

27 配电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28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停车库（场） 应设 应设 宜设 

29 
电子巡查系统 

主要通道 应设 应设 宜设 

30 电影院外应巡逻线路 应设 应设 宜设 

31 公共广播系统 各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32 

防爆安检系统 

金属探

测安检

门 

主要入口 应设 宜设 宜设 

33 

X 射线

安全检

查装置 

主要入口，物品寄存处 应设 宜设 宜设 

34 

手持式

金属探

测仪 

主要入口 应设 宜设 宜设 

35 

手持式

危险液

体探测

仪 

主要入口 应设 宜设 宜设 

36 通信显示记录系统 服务、咨询电话 应设 应设 宜设 

 

剧场技防应按表5的规定配置。 

表5 剧场技防配置表 

序

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类 

1 

视频监控系统 
高清摄

像机 

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应设 

2 人行电梯上下行口 应设 应设 应设 

3 主通道 应设 应设 应设 

4 水、电、通讯控制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5 空调、通风系统控制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6 后台 应设 应设 宜设 

7 观众厅、大厅 应设 应设 应设 

 

 



DB12/ 685—2016 

8 

表 5  剧场技防配置表（续） 

序

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类 

8 

视频监控系统 

高清摄

像机 

停车库（场）及其出入口、主要通道 应设 应设 应设 

9 物品寄存处 应设 应设 宜设 

10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应设 

11 控制、

处理、

记录、

显示装

备 

值班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12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应设 

13 

入侵报警系统 

入侵探

测器 

所在院区或楼宇的周界 应设 应设 宜设 

14 无人值守的配电机房、中央空调主机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15 与外界相通窗户 应设 应设 宜设 

16 排气管道、地下大型管道 应设 应设 宜设 

17 通信机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18 重要通信基站 应设 应设 宜设 

19 
紧急报

警装置 

进出口、检票处 应设 应设 宜设 

20 门卫室、值班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21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22 

处理、

控制、

管理设

备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23 

显示、

记录设

备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24 

出入口控制系统 

主要进出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25 后台 应设 应设 宜设 

26 观众厅、大厅 应设 应设 宜设 

27 配电房 应设 应设 宜设 

28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停车库（场） 应设 应设 宜设 

29 
电子巡查系统 

主要通道 应设 应设 宜设 

30 剧场外应巡逻线路 应设 应设 宜设 

31 公共广播系统 各区域 应设 应设 宜设 

32 

防爆安检系统 

金属探

测安检

门 

主要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33 

X 射线

安全检

查装置 

主要入口，物品寄存处 应设 应设 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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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剧场技防配置表（续） 

序

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类 

34 防爆安检系统 

手持式

金属探

测仪 

主要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35 防爆安检系统 

手持式

危险液

体探测

仪 

主要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36 通信显示记录系统 服务、咨询电话 应设 应设 宜设 

 

7.2.3 技防要求 

7.2.3.1 文博场馆影剧院技防所采用的设施应符合 DB12/522 中 7.2.3 的要求。 

7.2.3.2 视频监控数据存储应不少于 30d，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单位视频监控数据存储应不少于

90d。 

7.3 物防 

7.3.1 物防组成 

文博场馆影剧院物防包括防冲撞设施、实体防护设施、应急用品、行包寄存设施等。 

7.3.2 物防配置 

图书馆物防应按表6的规定配置。 

表6 图书馆物防配置表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 类 

1 防冲撞设施 
出入口、停车库（场）易受冲撞

部位 
应设 应设 应设 

2 

实体防护设施 

防盗安全门、金属防护门

或防尾随联动互锁安全门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3 图书库房、财务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4 围墙或栅栏 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5 门禁系统 
工作人员出入口、贵重物品通道

和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6 
应急用品 

防爆毯（含防爆围栏）、防

爆罐 
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7 毛巾、口罩、防毒面罩 主要通道、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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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图书馆物防配置表（续）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 类 

8 应急用品 

强光手电、橡皮警棍、防

暴盾牌、防暴头盔、防割

（防刺）手套、对讲机、

手提喇叭、防暴钢叉、防

刺服 

进出口、监控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9 行包寄存设施（适用于新建图书馆） 距离重要部位>30m 应设 应设 宜设 

 

博物馆物防应按表7的规定配置。 

表7 博物馆物防配置表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 类 

1 防冲撞设施 
出入口、停车库（场）易受冲撞

部位 
应设 应设 应设 

2 

实体防护设施 

防盗安全门、金属防护门

或防尾随联动互锁安全门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3 文物库房、财务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4 围墙或栅栏 检票、出入通道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5 门禁系统 
工作人员出入口、贵重物品通道

和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6 

应急用品 

防爆毯（含防爆围栏）、防

爆罐 
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7 毛巾、口罩、防毒面罩 主要通道、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8 

强光手电、橡皮警棍、防

暴盾牌、防暴头盔、防割

（防刺）手套、对讲机、

手提喇叭、防暴钢叉、防

刺服 

进出口、监控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9 行包寄存设施 距离重要部位>50m 应设 应设 宜设 

 

电影院物防应按表8的规定配置。 

表8 电影院物防配置表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 类 

1 防冲撞设施 
出入口、停车库（场）易受冲撞

部位 
应设 应设 应设 

2 
实体防护设施 

防盗安全门、金属防护门

或防尾随联动互锁安全门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3 财务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DB12/ 685—2016 

11 

表 8  电影院物防配置表（续）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 类 

4 

实体防护设施 

围墙或栅栏 检票处、出入通道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5 门禁系统 
工作人员出入口、贵重物品通道

和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6 应急用品 
防爆毯（含防爆围栏）、防

爆罐 
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7 

应急物品 

毛巾、口罩、防毒面罩 主要通道、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8 

强光手电、橡皮警棍、防

暴盾牌、防暴头盔、防割

（防刺）手套、对讲机、

手提喇叭、防暴钢叉、防

刺服 

进出口、监控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9 行包寄存设施 距离重要部位>50m 应设 应设 宜设 

 

剧场物防应按表9的规定配置。 

表9 剧场物防配置表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标准 

I 类 II 类 III 类 

1 防冲撞设施 
出入口、停车库（场）易受冲撞

部位 
应设 应设 应设 

2 

实体防护设施 

防盗安全门、金属防护门

或防尾随联动互锁安全门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宜设 

3 财务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4 围墙或栅栏 检票处、出入通道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5 门禁系统 
工作人员出入口、贵重物品通道

和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6 

应急用品 

防爆毯（含防爆围栏）、防

爆罐 
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7 毛巾、口罩、防毒面罩 主要通道、进出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8 

强光手电、橡皮警棍、防

暴盾牌、防暴头盔、防割

（防刺）手套、对讲机、

手提喇叭、防暴钢叉、防

刺服 

进出口、监控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9 行包寄存设施 距离重要部位>50m 应设 应设 宜设 

 

7.3.3 物防要求 

文博场馆影剧院物防所采用的防护器材与设施符合DB12/ 522中7.3.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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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非常态反恐怖防范 

8.1 等级划分 

应符合DB12/ 522中8.1相关规定。 

8.2 应急响应措施 

8.2.1 三级非常态 

应符合本文件第7章的要求，同时应采取以下工作措施：  

a) 安保部门负责人带班组织防范工作；  

b) 安保力量在常态增加 30%以上；  

c) 检查各类防范、处置装备、设施；  

d) 监控中心不应少于 2人，24h 监视；  

e) 重要部位巡视频次提高；加强出入口控制，对到访人员、车辆、物品进行安全检查；必要时可

限制外部车辆进入；  

f) 联系属地职能部门指导反恐怖防范工作；  

g) 根据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公安机关、业务主管（监管）等职能部门要求采取的其他防范

措施。  

8.2.2 二级非常态 

应符合本文件第8.2.1条的要求，同时应采取以下工作措施：  

a) 单位负责人带班组织防范工作；  

b) 安保力量在常态增加 50%以上；  

c) 各类防范、处置装备、设施处于待命状态；  

d) 保持有线、无线指挥通讯畅通，专人收集、通报情况信息；  

e) 对重要部位加派保安力量；  

f) 重要部位巡视频率较常态提高 1倍；  

g) 重要部位等除值班人员、抢修人员外，禁止其他人员、车辆出入；  

h) 联系属地职能部门派员指导或参与反恐怖防范工作。  

8.2.3 一级非常态 

应符合本文件第8.2.2条的要求，同时应采取以下工作措施：  

a) 单位负责人 24h 带班组织防范工作；  

b) 安保力量在常态增加 100%以上；  

c) 启动反恐怖应急指挥部，救援器材、保障和处置力量进入临战状态；  

d) 重要部位必须有 2名以上安保力量守护；实行 24h 不间断巡查；  

e) 控制出入口，疏散无关人员；重要部位严禁人员出入；  

f) 单位外围设置警戒区域并派员值守，主要出入口设置障碍，严密监视内外动态；  

g) 对单位进行全面、细致检查，转移重要信息、物资；  

h) 配合反恐怖部门、业务主管（监管）等职能部门开展工作。  

9 应急预案要求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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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DB12/ 522中第9章、第10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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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文博场馆影剧院反恐怖防范等级划分标准 

A.1 市属公共图书馆（含少年儿童图书馆）为I类目标，区属公共图书馆（含少年儿童图书馆）为II

类目标。其他图书馆为III类目标。 

A.2 博物馆按照GA 27 分一级风险单位、二级风险单位和三级风险单位。 

A.3 按JGJ 58 的规定，电影院可划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四个规模。 

a) 特大型电影院的总座位数应大于 1800 个或观众厅不少于 11 个。 

b) 大型电影院的总座位数宜为 1201～1800 个或观众厅为 8～10 个。 

c) 中型电影院的总座位数宜为 701～1200 个或观众厅为 5～7个。 

d) 小型电影院的总座位数宜为 501～700 个或观众厅不少于 4个。 

A.4 按JGJ 57 的规定，剧场可划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四个规模。 

e) 特大型剧场的总座位数应大于 1600 个。 

f) 大型剧场的总座位数宜为 1201～1600 个。 

g) 中型剧场的总座位数宜为 801～1200 个. 

h) 小型剧场的总座位数宜为 501～800 座。 

A.5 文博场馆影剧院反恐等级划分为三个等级，见表A.1。 

表A.1 文博场馆影剧院反恐等级划分 

序号 反恐等级 图书馆 博物馆 电影院 剧院（场） 

1 I 类目标 
市属公共图书馆（含少年儿童图书

馆） 
一级风险单位 特大型电影院 特大型剧场 

2 II 类目标 
区属公共图书馆（含少年儿童图书

馆） 
二级风险单位 大型电影院 大型剧场 

3 
III 类目

标 
具有图书馆功能的其他场所 三级风险单位 中型/小型电影院 中型/小型剧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